
 南人社职〔2025〕57号

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批准确认

许顺钊等2位同志助理工程师

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泉州市工程技术经济系列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批准确认堵创始等20位同志助理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和谢炜峰等2位同志技术员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泉工信职改〔2025〕178号），按照有关规定，批准确认由泉州市工程系列水利水电专业初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许顺钊等2位同志助理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任职资格确认时间为2025年11月15日，现予公布。具体名单如下：

南安市水利电力管理站：许顺钊

南安市文溪水库水资源调配中心：林巧玲

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12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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